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黑工信发〔2009〕355号


关于命名第三批省级中小企业
创业（孵化）基地的通知
各市（地）、县（市）经委、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省农垦总局工信委，省森工总局多种经营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指导意见》（国办发〔2008〕111号）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全民创业的有关要求，按照国家工信部关于开展“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以创业带就业”活动的总体部署，结合我省“十一五”期间全省中小企业创业工作方案，根据《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及管理办法》，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省工信委研究决定批准哈尔滨理工大学科技企业创业中心等12个有发展潜力，初创企业相对集中，具有一定公益性，滚动孵化作用比较明显，综合服务功能较强，初具规模的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为第三批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
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的领导，进一步加大对创业（孵化）基地的扶持力度，大力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充分发挥创业（孵化）基地的功能和作用，按照科学管理，规范发展，强化服务，完善提高的要求，全面加强省级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健康发展。
附件：第三批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名单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三批黑龙江省中小企业
创业（孵化）基地名单
1、哈尔滨理工大学科技企业创业中心
2、齐齐哈尔和平工商联合公司
3、东宁口岸浙江工贸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4、佳木斯市创业孵化基地
5、佳木斯市经济开发区江北工业园区
6、大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基地
7、绥化市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8、伊春市西林区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9、伊春市友好区创业孵化基地
10、双鸭山市宝山区朝阳棉服加工基地
11、虎林市联鑫农贸大市场创业孵化基地
12、密山市兴亚时代广场有限公司创业孵化基地
